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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6日財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財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財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財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工務小組委員會報告工務小組委員會報告工務小組委員會報告工務小組委員會報告

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官員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根據《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主席或工務小組委員會

可邀請任何官員提供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

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由於工務小組委員會是財務委

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又是立法會屬下一個常設委員

會，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9(1)條所訂，命令任
何人到任何委員會席前的權力，亦適用於工務小組委員會。《議事規

則》第 9(1)及 (3)條亦就獲委派官員列席財務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
會會議代表政府發言作出規定。根據議事規則第 9(3)條，秘書在擬備會
議議程時，如覺得某事項需要獲委派官員列席會議，須就該事項列明

該官員的職位名稱。

2.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一貫做法，是邀請政府當局提供將會出席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就個別議程項目回應提問的獲委派官員的職位

名稱。這些官員通常是各政策局及部門內負責籌劃及推行有關工程計

劃的人員。

3. 追溯至 1990年代初迄今，有關的紀錄顯示，除了獲委派就個
別議程項目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官員外，負責工務、環境、規

劃及地政的政策局局長 (首長級薪級第 8點人員 )，間或其副局長，一直
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所有會議，就各自的政策範疇回應關乎一般

政策事宜的提問。自 1990年代初以來，環境保護署署長，間或其副署
長，亦一直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所有會議。

4. 在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後的首個工務小組委員會例會上，委

員察悉，上述兩個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或副秘書長獲委派出席會議，

回應有關工務、環境及規劃地政的一般政策事宜的提問，而並非由該

兩個政策局的局長出席。因此，委員提出疑問，質疑由常任秘書長或

副秘書長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回應一般政策的問題是否恰當。

負責工務負責工務負責工務負責工務、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規劃及地政工作範疇的局長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規劃及地政工作範疇的局長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規劃及地政工作範疇的局長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規劃及地政工作範疇的局長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

上擔當的角色上擔當的角色上擔當的角色上擔當的角色

5. 由於獲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的基本工程項目甚少在財務委員

會 (下稱 “財委會 ”)會議上詳加討論，工務小組委員會成為政府當局向立
法會解釋基本工程建議及爭取立法會支持撥款推行這些建議的主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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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本工程建議提交財委會審批前，會先由工務小組委員會處理該

等建議所引起的與個別工程有關的問題及一般事宜，財委會十分倚賴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這方面的工作。

6.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過往會議上討論個別項目時，不時帶出有

關工務、環境、規劃及地政的一般政策事宜，其中部分事宜對基本工

程計劃的規劃及推行方式有重大影響，有很多更觸及對財政影響深遠

的政策。按照慣常做法，小組委員會會邀請兩位政策局局長澄清及闡

釋有關的政策及現行做法。

7. 現於下文列舉一些例子，以說明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曾在過

往會議上對哪些政策事宜提出質疑，以及提出具體意見和建議   

(a) 分拆工程合約，使大小型承建公司均可參與競投；

(b) 顧問費的計算率，以及因應市場走勢調整計算率的次數；

(c) 監察建築工程的廢物管理工作，確保盡量減少施工過程中產

生的建築廢料，並使這些廢料得到適當處置；

(d) 在公路工程計劃中提供噪音緩解措施的準則，以及隔音屏障

／隔音罩的設計及用料；

(e) 新發展區及填海區的土地用途規劃；

(f) 劃撥足夠及合適的社區設施用地；

(g) 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交通噪音的因素，特別是

在劃定住宅發展用地方面；及

(h) 需在發展需要與保存考古遺址／古物之間取得平衡。

委員就上述事宜提出的質疑，在有關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均提

交予出席的兩位政策局局長作答。兩位局長曾作出承諾，會跟進委員

對現行政策或有不足之處所提出的關注事項，而且在部分事例中，贊

同委員就這些政策事宜及改善工務工程推行方式的方法所提出的建

議。

委員就回應有關政策事宜的提問的官員職級所提的關注委員就回應有關政策事宜的提問的官員職級所提的關注委員就回應有關政策事宜的提問的官員職級所提的關注委員就回應有關政策事宜的提問的官員職級所提的關注

8. 在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後，工務及環境的政策範疇納入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管轄範圍，而規劃及地政的政策範疇則納入房屋

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管轄範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房屋及規劃

地政局局長屬下均有常任秘書長。常任秘書長之下又有副秘書長。常

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以公務員條款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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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 2002年 10月 16日首個審議基本工程建議的
會議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及工務 )和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副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代替前工務局局長及前規劃地政局局長出席
會議。部分委員質疑這項新安排是否恰當。委員尤其懷疑，在問責制

下，常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職級的人員是否有權答覆委員就一般政策

事宜提出的問題。委員亦關注局長對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在工務小

組委員會會議上就政府政策提出的意見及承諾會負上多大責任。

10. 內務委員會在 2002年 10月 18日會議上討論 “政府當局與立法
會的合作 ”此項議題時提出此事。內務委員會主席於 2002年 10月 21日向
政務司司長提出此事。據政務司司長表示，各政策局局長會出席立法

會會議，以及議程項目涉及尖銳或複雜政策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或其他

委員會會議。政府當局所持的原則是，會派遣對有關問題掌握得最好

的人員出席會議。出席會議的官員不論職級為何，均可全權代表政府

當局。

11. 內務委員會在 2002年 10月 25日會議上議定，哪些官員應獲邀
出席關乎政策事宜的會議，應由個別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決定。

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

12.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2年 10月 31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所
有委員發出問卷，就此事徵詢他們的意見。問卷提出下列兩個方案，

供委員考慮   

(a) 作為標準安排，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局長均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回應關乎一般政策事宜

的提問；及

(b)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常任秘書長應出席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以此作為標準安排，而兩位局長則應

視乎需要出席會議。

13.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 26位委員 (不包括主席 )當中，15位委員選擇
了第一個方案， 11位選擇了第二個方案。

14.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2年 11月 9日把工務小組委員會大
多數委員的意見，轉達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

長，並邀請兩位局長出席日後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兩位局長在其

回覆中並無明確表示會否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作為標準安排。

他們重申政務司司長在此事上的觀點，並且補充，不論政府代表的職

級為何，有關的主要官員會對其政策範疇內的一切事宜負上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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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2年 11月 13日會議上議決通過，由於小
組委員會已根據大多數委員的意見，就此事作出決定，小組委員會應

去信兩位局長，闡明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決定，同時向財委會匯報此事。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16.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分別在 2002
年 11月 26日及 27日的覆函 (附錄 I及 II)中重申政府當局的立場，內容一如
上文第 9及 14段所述。他們並認為，一般政策事宜屬於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而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的政策事宜，都是關乎現行

政策的應用，並不涉及制訂或修訂政策。

17. 謹請委員注意，過往亦曾出現一些事例，由於工務小組委員

會會議上不能解決一般或特定的政策事宜，以致須押後討論有關項目

或由政府當局撤回該等項目，並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詳細討論。不

過，由於前任的兩位政策局局長均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大部分會

議，故此很難估計假若前任政策局局長沒有出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

議，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就有關項目作出決定之前，有多少項目須押後

及轉交有關的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謹請委員察悉此報告，並就日後路向提出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2月 2日










